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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18-013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

于2018年2月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亲

自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董事有李固旺、刘伟、吴连成、谷大可、

夏鹏、张鹏共计6名，公司董事黎圣波先生因事委托吴连成先生

代为参加本次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李固旺先生主持，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城新能源增资的议案》 

大城100MW风电项目已具备开工条件，为尽快保证该项目尽

快建成投产，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大城东方新能源增加注册资本

15,877.86万元。（详见2018-015-关于大城新能源对外投资公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和顺风电项目建设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2 

 

公司控股子公司和顺东方新能源 20 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目前已

取得建设银行项目贷款授信批复，贷款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亿元），期限 15年，综合利率为基准下浮 3%。该贷款需东方

能源提供担保，同时依风科技将其持有和顺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

给东方能源。（详见-2018-014-关于为和顺新能源提供担保的公

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和顺项目

工程建设及经营发展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顺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

日常经营具有绝对控制权，有能力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同

时依风科技以其持有的和顺新能源股份质押给东方能源，担保的

风险小且处于可控范围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控制对外担保，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依法运作，

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担保。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增加经

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开发与建设。 

  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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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

经营范围是：热力供应；

代收代缴热费；自有房

屋租赁；电力的生产（限

分支机构经营）。电力设

施及供热设施的安装、

调试、检修、运行、维

护；供热设备、电力设

备及配件的销售；售电；

电能的输送与分配活

动。公司注册名称：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

公司经营范围是：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新能源发电项目

的开发与建设；热力供应；代

收代缴热费；自有房屋租赁；

电力的生产（限分支机构经

营）。电力设施及供热设施的安

装、调试、检修、运行、维护；

供热设备、电力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售电；电能的输送与分

配活动。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拟定于 2018年 2 月 26日下午 14：30在公司 1005 会议室以

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 2018-016-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9日 

 




